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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號 被 糾 正 機 關 改 善 情 形 結案情形 

93
內 
正 
41 

設施改善情形： 

一、營建署已訂定「內政部營建署補助直轄市及縣(市)政府辦理下

水道建設計畫作業要點」及「工程全程要徑管控規定」以掌

控計畫執行進度，督導查核執行績效。 

二、政府採購法實施後，已修訂契約內容，明訂合約執行項目、

停工要件、契約終止要件、承商施工延宕、未依通知執行、

改正、拒不復工等之處理辦法及規定，而對驗收期程及作業

規定，亦依政府採購法及其他工程案例有明確規定及改善措

施之研議。 

三、工程分標產生之介面整合問題，營建署執行均採整廠單一合

約發包及統包方式辦理，以減少因介面衝突而產生之停工問

題及責任歸屬糾紛。 

內政及少數民族

委員會 99、3、3

第 4 屆第 33 次會

議決議：結案存

查。 

 

資料來源：各常設委員會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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